[bookmark: _GoBack]11.2.2 地下车库配建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充电装置停车位，比例不小于10%。（总分1分）

1) 得分自评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地下车库配建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充电装置停车位，比例不小于10%。
	1
	

	合计
	1
	



2) 评价要点
是否有地下车库：□是、□否
地下车库机动车充电装置停车位数量：______个；
地下车库非机动车充电装置停车位数量：______个；
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位总数：______个；
地下车库配建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充电装置停车位的比例为：_______%。

3)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.地下空间建筑平面图：应体现地下机动车、非机动车数量；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


